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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4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042号建议的
会办意见
市教育局：

  言继春代表提出的《关于稳定师范生安心乡村教学点工作的建议》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代表：

　　对乡村教学点教师职称晋升的有关问题。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湘人社函〔2011〕75号）规定，对于规模小、人员少的事业单位，无法按照规定的管理、专业技术、工勤技能三类岗位结构比例和每类岗位内部结构比例进行岗位设置，可由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其主管部门按照岗位设置的有关规定对其结构比例实行集中调控、集中管理，在总的结构比例内根据情况统筹考虑，调剂使用。如果乡村教学点的情况符合此规定，可以由县区市教育局统筹考虑，集中管理，以增加中高级专技岗位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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